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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卢氏县残疾人联合会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股室

（单位）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

对逾期不

缴或者不

能足额缴

纳残疾人

就业保障

金的用人

单位，从滞

纳之日起

按日加收

应缴金额

5‰的滞纳

金

《河南省按比例安排

残疾人就业办法》（河南

省人民政府令第 127 号）

第十二条第三款：“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缴款通知

书确定的缴款数额和期

限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逾期不缴或者不能足

额缴纳的,从滞纳之日起

按日加收应缴金额 5‰

的滞纳金。”

《河南省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对应缴

未按时缴纳保障金的用

人单位，从 11 月 1日起，

按时收取 5‰的滞纳金，

与保障金一并收取。”

催告

1、催告责任：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在核对用人单位安置残疾人比例、确定

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数额后，应当向用人单位发出《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缴款通知书》。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收费

《河南

省按比

例安排

残疾人

就业办

法》（河

南省人

民政府

令第

127 号）

《河南

省残疾

人就业

保障金

征收使

用管理

办法》

决定

2、决定责任：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缴款通知书确定的缴款数额和期限缴纳残

疾人就业保障金；逾期不缴或者不能足额缴纳的，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应

缴金额 5‰的滞纳金。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执行

3、执行责任：财政供给的机关、事业单位应当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不

能按照规定缴纳并经收缴部门催缴无效的，可以由各级财政部门代扣；非财

政供给的事业单位、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

地方税务部门代征。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事后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

（1）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使用范围：（一）补贴残疾人职业培训费；（二）

有偿扶持残疾人集体从业或者个体经营；（三）奖励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

的先进单位或个人；（四）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适当补助残疾人就业服务

机构经费开支；（五）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用于开展残疾人就业工作的其

他开支。

（2）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纳入预算管理，由财政部门按规定用途监督拨付，

任何部门不得平调或者挪作他用。

（3）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建立规范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财务管理制度，加

强收支管理，并接受同级财政、审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服务电话：0398-7873996 投诉机构：县残联 投诉电话：0398-7881138

受理地点：卢氏县龙山路县政府西院二楼残疾人就业服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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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残疾人联合会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征收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股室

（单位）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2

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

征收

《河南省〈残疾人保障

法〉实施办法》（河南省

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63

号）第二十七条：“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

乡各类经济组织，应当按

在职职工总数的一定比

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

其选择适当的工种和岗

位。凡达不到比例要求

的，按规定交纳一定数额

的残疾人就业金。”

《河南省按比例安排

残疾人就业办法》（河南

省人民政府令第 127 号）

第十条：“用人单位安排

残疾人未达到规定比例

的,每年度应当向残疾人

就业服务机构缴纳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

受理
1、受理责任：每年 3月底前，用人单位应当向所在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

领取《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手册》等有关资料。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收费

《河南省

〈残疾人

保障法〉

实施办

法》（河南

省第十一

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公告第 63

号）

《河南省

按比例安

排残疾人

就业办

法》（河南

省人民政

府令第

127号）

审核

2、审核责任：每年 5月底前，用人单位持法人签章的《河南省按比例安排

残疾人年审手册》、在岗残疾人职工的身份证、残疾人证、基本养老保险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签章的劳动合同以及工资领取单等相关资料，到制

定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审核认定安置残疾人数，确定本单位应缴纳的保障

金数额。未按规定时间和要求报送相关申报资料的用人单位，按用人单位未

安排残疾职工就业认定。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决定

3、决定责任：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对各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进行审查，

核定各单位应缴纳的保障金数额后，向用人单位开具《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

款通知书》，并将由地税部门代征的用人单位信息报送给主管税务机关。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执行

4、执行责任：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按照征收管理权限向同级财政部门购领

财政票据，凭地税部门开具完税凭证或代收银行的缴款凭证向用人单位开具

《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专用票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专用）。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

（1）保障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保障金的使用，由各

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按照保障金的规定用途编制年度经费预算，经残联审

核后，报同级参照部门审批，年终结余转下年使用。

（2）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建立财务会计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严格按照财

政部门规定，合理使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按年度向社会公布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收缴使用情况，接受财政、审计部门和社会监督。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服务电话：0398-7873996 投诉机构：县残联 投诉电话：0398-7881138

受理地点：卢氏县龙山路县政府西院二楼残疾人就业服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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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残疾人联合会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检查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股室

（单位）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3

按比例安

排残疾人

就业年审

《河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

管理办法》（豫残联〔2009〕238 号）第

八条：“每年３月底前，用人单位应当向

所在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领取《河南

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手册》等

有关资料。每年５月底前，用人单位持

法人签章的《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

年审手册》、在岗残疾职工的身份证、残

疾人证、基本养老保险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签章的劳动合同书以及工

资领取单等相关资料，到指定的残疾人

就业服务机构审核认定安置残疾人数，

确定本单位应缴纳的保障金数额。各种

报表以法人单位为基本填报单位，不得

在系统内合并填报。未按规定时间和要

求报送相关申报资料的用人单位，按用

人单位未安排残疾职工就业认定。”

受理

1、受理责任：每年 3 月底前，用人单位应当向所在地残疾人

就业服务机构领取《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手册》

等有关资料。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每年 5 月底前，用人单位持法人签章的《河南

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年审手册》、在岗残疾人职工的身份证、

残疾人证、基本养老保险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签章的

劳动合同以及工资领取单等相关资料，到制定的残疾人就业服

务机构审核认定安置残疾人数，确定本单位应缴纳的保障金数

额。未按规定时间和要求报送相关申报资料的用人单位，按用

人单位未安排残疾职工就业认定。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决定
3、决定责任：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对各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

情况进行审查，核定各单位应缴纳的保障金数额。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送达

4、送达责任：

（1）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向用人单位开具《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缴款通知书》，并将由地税部门代征的用人单位信息报送给

主管税务机关。

（2）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按照征收管理权限向同级财政部门

购领财政票据，凭地税部门开具完税凭证或代收银行的缴款凭

证向用人单位开具《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专用票据》（残

疾人就业保障金专用）。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不按规定安排残疾人就业又拒不缴纳保

障金和滞纳金的用人单位，由县级以上残疾人联合会做出责令

限期缴纳的处理决定。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服务电话：0398-7873996 投诉机构：县残联 投诉电话：0398-7881138

受理地点：卢氏县龙山路县政府西院二楼残疾人就业服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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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残疾人联合会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确认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股室

（单位）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4
残疾人证

核发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制发第二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通知
（残联发〔2008〕10 号）第四条：“各
级残联尤其是承担具体核发和管理任
务的各市（地）、县（市、区）级残
联要确定专人负责核发、管理。《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评定表》、残疾人
人口基础数据库和残疾人证等相关档
案材料要完整、准确、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
办法第四条：“县级残联负责受理本
辖区内申请人办证申请，指定、组织
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或专门医疗
机构进行残疾类别和等级评定，填发
残疾人证并向市级残联报审，负责本
级档案管理”；第六条第2点：“受理：
县级残联接到办证申请人提交的相关
手续后，由办证人员对申请人、照片、
身份证、户口本进行核对，并将申请
表中相关信息录入残疾人人口基础数
据库。对于填写虚假信息者不予受
理”；第六条第4点：“初审、填发：县
级残联根据申请人的相关材料和县级
残联指定的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
或专门医疗机构作出的残疾评定结果
进行初审，并将评定表相关信息录入
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

受理

1、受理责任：县级残联接到办证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手续后，由

办证人员对申请人、照片、身份证、户口本进行核对，并将申请

表中相关信息录入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对于填写虚假信息者

不予受理。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1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县级残联根据申请人的相关材料和县级残

联指定的县级（含县级）以上医院或专门医疗机构作出的

残疾评定结果进行初审，并将评定表相关信息录入残疾人

人口基础数据库。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30 日

推荐
3、推荐责任：将申请人办证申请、残疾评定结果、县级残联的

初审意见送达市残联复审。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30 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将市级残联审核批准的残疾人证发放给残疾人，

并留存一份申请表、评定表等相关档案资料。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30 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残疾人证要妥善保管，只限本人使用，

不得涂改、转借。残疾人证遗失，应及时报告户口所在地

县级残联，声明作废后可申请补发；残疾人证污、损，影

响正常使用，可以将污、损残疾人证交回户口所在地县级

残联作废并免费换领。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服务电话：0398-7873996 投诉机构：县残联 投诉电话：0398-7881138

受理地点：卢氏县龙山路县政府西院二楼残疾人就业服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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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残疾人联合会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确认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股室

（单位）

承诺时

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及依

据

5

开办盲人保

健按摩机构

执业资格认

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

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发〔2004〕62 号）

保留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目录（211 项）第

210 项：“开办盲人保健按摩机构资格认定”。

《关于做好盲人保健按摩职业技能培训、

鉴定及就业工作的通知》（残联教就字〔1997〕

第 120 号）第三条第 4点：“开办盲人保健

按摩机构，应当由当地残联出具证明文件，

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和登记注

册手续”。

《河南省盲人保健按摩机构工料机构及其

他集中安置残疾人单位资格认定办法》第三

条：“本办法所称资格认定，是指县级以上

地方残疾人联合会在单位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请享受《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

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

92 号）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前，对单位达到或者未达到规定的安置残疾

人比例、符合或者不符合规定的安置残疾人

条件所实施的审查与确认”；第五条：“县、

省辖市级残疾人联合会所属的残疾人就业服

务机构（以下简称“认定机构”）负责资格

认定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第八条：“县

级残疾人联合会所属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

当在收到认定申请后 10 个工作日内，要完成

初审，同时报省辖市残疾人联合会所属残疾

人就业服务机构审批”。

受理
1、受理责任：县级残联接收盲人保健按摩机

构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手续。

卢氏县残疾

人就业服务

中心

1 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县级残联根据申请人的

相关材料进行评估、审核。

卢氏县残疾

人就业服务

中心

10 日

决定

3、推荐责任：县级残联决定出具证明文件，

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和登记注

册手续。

卢氏县残疾

人就业服务

中心

10 日

送达
4、送达责任：将盲人保健按摩机构

执业资格认定证书送达给申请人。

卢氏县残疾

人就业服务

中心

10 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盲人保健按摩机构

执业资格认定证书要妥善保管，残联

对有执业资格的保健按摩机构给予政

策支持。

卢氏县残疾

人就业服务

中心

服务电话：0398-7873996 投诉机构：县残联 投诉电话：0398-7881138

受理地点：卢氏县龙山路县政府西院二楼残疾人就业服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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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残疾人联合会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

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股室

（单位）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6

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

减、免、缓

的审核

《河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
收使用管理办法》（豫残联〔2009〕
238 号）第十一条：“保障金属政
府性基金，原则上不得减免。用人
单位因经费困难或者经营亏损等
原因，确需缓缴或者减免保障金
的，持同级财政部门、地税部门核
定的年度财务结算或决算报表，在
收到《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款通知
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所在地残
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提交缓、减、免
保障金申请，经同级财政部门会同
残疾人联合会审批后，可以缓缴、
减缴、免缴。”
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27 号《河

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
第十六条：“用人单位因经费困难
或者因经营亏损等原因，确需缓缴
或者减免保障金的，应当持同级财
政、税务部门核定的年度财务结算
或者决算报表，向所在地残疾人联
合会提交申请，经审核批准后可以
缓缴或者减免”。

受理

1、受理责任：用人单位因经费困难或者经营亏损等原因，确需缓

缴或者减免保障金的，持同级财政部门、地税部门核定的年度财务

结算或决算报表，在收到《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款通知书》之日起

１５日内，向所在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提交缓、减、免保障金申

请。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15 日 15 日

不收费

审查
2、审查责任：用人单位提交的缓、减、免保障金申请经同级财务

部门会同级残疾人联合会审批。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推荐
3、推荐责任：用人单位提交的缓、减、免保障金申请经同级财务

部门会同级残疾人联合会审批后，可以缓缴、减缴、免缴。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送达 4、送达责任：将缓缴、减缴、免缴证明材料送达给用人单位。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监督用人单位经营效益，亏损情况等。

卢氏县残

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服务电话：0398-7873996 投诉机构：县残联 投诉电话：0398-7881138

受理地点：卢氏县龙山路县政府西院二楼残疾人就业服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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